
《本国产品说明》

序号
主要产品/技术名称

（规格型号）
本国产品

该产品成本在

产品总成本中

占比（%）

1
纯电动车厢可卸式垃圾车

ZBH5311ZXXSXBEV

ZBH5311ZXXSXBEV

纯电动车厢可卸式垃圾车

生产厂：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

业有限公司，厂址：长沙高新

开发区林语路 288 号

100%

2
车厢可卸式垃圾车

TYW5032ZXXC6

TYW5032ZXXC6

车厢可卸式垃圾车

生产厂：山东天运专用车制造

有限公司，厂址：山东省菏泽

市郓城县金河路东段 988 号

100%

3

其他附属设备（充电桩安

装调试及配套预埋电缆

（150 米）、土地开挖、

现场水泥地面增高、雨棚

等）SFDC120KWL2 等

其他附属设备（充电桩安装调

试及配套预埋电缆（150 米）、

土地开挖、现场水泥地面增

高、雨棚等）SFDC120KWL2 等

生产厂：深圳弘星智联科技有

限公司，厂址：深圳市龙岗区

宝龙街道宝龙社区宝龙二路

4号思达工业园办公楼

100%

本国产品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合计 100%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_西安凯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_

日期：2026 年 0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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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供应商提供本国产品应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

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，如后续有更新的，则以更

新后的文件为准，按照《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》（见下附件 1）

提供该产品成本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。

2. 供应商须同时出具《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》（样式见下附件 2）

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。出具符合要求的《声明函》或有关

证明文件的，该产品视为本国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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